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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政
府
令 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六
年
九
月
一
日 

茲
制
定
銀
行
法
，
公
布
之
。
此
令
。 

銀
行
法
目
錄 

第
一
章 

定
義 

第
二
章 

通
則 

第
三
章 

商
業
銀
行 

第
四
章 

實
業
銀
行 

第
五
章 

儲
蓄
銀
行 

第
六
章 

信
託
公
司 

第
七
章 

錢
荘 

第
八
章 

外
國
銀
行 

第
九
章 

銀
行
之
登
記
及
特
許 

第
十
章 

附
則 

銀
行
法 

第
一
章 

定
義 

第
一
條 

本
法
稱
銀
行
，
謂
依
公
司
法
及
本
法
組
織
登
記
，
並
依
本
法
經
營
銀
行
業
務
之
機

構
。 

第
二
條 

本
法
稱
銀
行
業
務
，
爲
左
列
各
款
。 

一
、
收
受
各
種
存
款
。 

二
、
票
據
承
兌
。 

三
、
辦
理
各
種
放
款
或
票
據
貼
現
。 

四
、
國
內
匯
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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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特
許
經
營
之
國
外
匯
兌
。 

六
、
代
理
收
付
款
項
。 

七
、
倉
庫
及
保
管
業
務
。 

八
、
買
賣
有
價
證
券
及
投
資
。 

九
、
代
募
或
承
募
公
債
公
司
債
及
公
司
股
份
。 

十
、
特
許
買
賣
生
金
銀
及
外
國
貨
幣
。 

十
一
、
受
託
經
管
財
產
。 

前
項
第
一
款
至
第
六
款
爲
銀
行
主
要
業
務
，
第
七
款
至
第
十
一
款
爲
銀
行
附
屬
業
務
。 

第
三
條 

本
法
稱
活
期
存
款
，
謂
除
定
期
存
款
外
，
無
時
期
上
限
制
，
存
款
人
得
隨
時
提
取

之
存
款
。 

第
四
條 

本
法
稱
定
期
存
款
，
謂
有
一
定
時
期
之
限
制
，
存
款
人
於
到
期
時
提
取
，
或
一
定

時
期
前
通
知
銀
行
方
能
提
取
之
存
款
。 

第
五
條 

本
法
稱
普
通
存
款
，
謂
除
儲
蓄
存
款
及
信
託
款
項
以
外
之
一
般
活
期
及
定
期
存

款
。 

第
六
條 

本
法
稱
儲
蓄
存
款
，
謂
以
收
取
利
息
爲
目
的
，
憑
存
單
或
存
摺
儲
存
銀
行
之
活
期

或
定
期
之
定
額
存
款
。 

第
七
條 

本
法
稱
信
託
款
項
，
謂
信
託
公
司
或
銀
行
信
託
部
依
照
信
託
契
約
運
用
或
經
理
之

款
項
。 

第
八
條 

本
法
稱
存
款
總
額
，
謂
銀
行
收
受
之
活
期
存
款
、
定
期
存
款
、
儲
蓄
存
款
及
銀
行

可
以
運
用
之
其
他
一
切
存
款
之
和
。 

第
九
條 

本
法
稱
付
現
準
備
金
，
謂
銀
行
對
於
所
收
受
之
存
款
，
提
成
儲
存
現
款
於
本
行
庫

內
，
或
活
存
當
地
國
家
銀
行
及
其
他
銀
行
之
準
備
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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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條 

本
法
稱
保
證
準
備
金
，
謂
銀
行
對
於
所
收
受
之
存
款
，
提
成
儲
存
於
主
管
官
署
所

指
定
之
國
家
銀
行
，
非
依
存
款
之
減
少
不
得
提
用
之
準
備
金
。 

第
十
一
條 
本
法
稱
銀
行
負
責
人
，
謂
按
銀
行
所
屬
公
司
之
種
類
，
依
公
司
法
規
定
應
負
責

之
人
。 

第
十
二
條 

本
法
稱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，
爲
財
政
部
，
地
方
主
管
官
署
，
在
省
爲
財
政
廳
，
在

直
轄
市
爲
財
政
局
。 

第
二
章 

通
則 

第
十
三
條 

本
法
所
稱
銀
行
，
分
左
列
五
種
。 

一
、
商
業
銀
行
。 

二
、
實
業
銀
行
。 

三
、
儲
蓄
銀
行
。 

四
、
信
託
公
司
。 

五
、
錢
荘
。 

第
十
四
條 

銀
行
之
種
類
，
應
在
其
名
稱
中
表
示
之
，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登
記
之
銀
行
名

稱
與
其
種
類
不
相
符
合
者
，
得
不
予
更
改
，
但
應
於
一
定
時
期
內
調
整
其
業
務
。 

前
項
時
期
由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定
之
。 

第
十
五
條 

銀
行
及
其
分
行
非
在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申
請
營
業
登
記
，
經
核
准
並
領
得
營
業
執

照
後
，
不
得
開
始
營
業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應
勒
令
停
業
，
並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十
六
條 

凡
經
營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至
第
六
款
業
務
之
一
者
，
均
視
同
銀
行
，
應
依
本
法
辦

理
。 

第
十
七
條 

銀
行
不
得
經
營
其
所
核
准
登
記
業
務
以
外
之
業
務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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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或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，
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撤
銷
其
營
業
執
照
。 

第
十
八
條 
凡
以
收
存
貨
幣
或
款
項
爲
常
業
者
，
不
論
其
收
存
方
法
爲
給
予
支
票
或
存
單
或

收
據
或
簿
摺
或
期
票
或
其
他
類
似
之
證
明
文
件
，
均
視
爲
銀
行
業
務
，
但
代
理
人
收
存

委
託
人
寄
託
款
項
或
買
賣
上
繳
存
定
金
或
保
證
金
或
業
務
機
關
收
存
之
職
工
儲
蓄
，
不

在
此
限
。 

第
十
九
條 

各
種
銀
行
資
本
之
最
低
額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將
全
國
劃
分
區
域
，
審
核
當
地

人
口
數
量
，
經
濟
金
融
實
况
，
及
已
設
立
各
種
銀
行
之
營
業
情
形
，
分
別
呈
請
行
政
院

核
定
之
。 

前
項
規
定
，
對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登
記
之
銀
行
，
得
不
予
適
用
。 

第
二
十
條 

銀
行
資
本
應
以
國
幣
計
算
。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凡
欲
設
立
銀
行
者
，
應
開
具
左
列
各
款
，
呈
請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核
准
營
業
登

記
。 

一
、
銀
行
名
稱
及
其
公
司
組
織
之
種
類
。 

二
、
資
本
總
額
。 

三
、
業
務
種
類
及
範
圍
。 

四
、
營
業
計
劃
。 

五
、
本
行
及
分
行
所
在
地
。 

六
、
發
起
人
姓
名
籍
貫
住
址
及
履
歷
。 

第
二
十
二
條 

銀
行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後
，
欲
設
立
分
行
時
，
應
開
具
前
條
第
三
款
第
四
款

及
分
行
所
在
地
，
分
別
呈
請
營
業
登
記
。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得
視
國
內
各
地
區
經
濟
金
融
情
形
，
於
呈
准
行
政
院
後
，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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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某
一
地
區
內
不
得
增
設
銀
行
或
分
行
，
或
不
得
增
設
某
種
銀
行
或
分
行
。 

第
二
十
四
條 

凡
經
核
准
設
立
之
銀
行
，
於
資
本
全
數
認
足
，
並
至
少
收
足
總
額
二
分
一

時
，
除
準
用
公
司
登
記
程
序
規
定
，
呈
請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爲
營
業
登
記
外
，
並
應
繳
驗

資
本
證
明
書
及
所
在
地
銀
錢
業
或
信
託
業
同
業
公
會
或
商
會
對
其
發
起
人
之
信
用
證

明
書
。 

第
二
十
五
條 

銀
行
於
開
始
營
業
時
，
應
將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所
給
營
業
執
照
記
載
各
款
，
於

本
行
及
分
行
所
在
地
公
吿
之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二
十
六
條 

銀
行
之
股
票
或
股
單
應
爲
記
名
式
。 

儲
蓄
銀
行
之
股
東
，
應
以
具
有
中
華
民
國
國
籍
者
爲
限
。 

第
二
十
七
條 

銀
行
對
於
第
二
十
一
條
所
列
第
一
款
至
第
三
款
及
第
五
款
之
事
項
，
擬
予
變

更
，
或
擬
與
他
銀
行
合
併
時
，
應
先
呈
請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核
准
，
方
得
爲
之
，
並
應
聲

請
變
更
營
業
登
記
。 

前
項
變
更
營
業
登
記
，
應
於
核
准
後
十
五
日
內
，
在
本
行
及
分
支
行
所
在
地
公
吿
之
。 

違
反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得
制
止
其
變
更
，
並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違

反
第
二
項
規
定
公
吿
期
限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二
十
八
條 

商
業
銀
行
、
實
業
銀
行
得
附
設
儲
蓄
部
及
信
託
部
，
但
各
該
部
之
資
本
營
業

及
會
計
必
須
獨
立
，
並
依
本
法
第
十
九
條
及
第
五
章
或
第
六
章
之
規
定
，
分
別
辦
理
。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銀
行
存
入
其
他
毎
一
銀
行
之
款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，

但
存
入
國
家
銀
行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第
三
十
條 

銀
行
各
種
存
款
及
放
款
之
最
高
利
率
，
由
所
在
地
銀
錢
業
信
託
業
同
業
公
會
會

同
當
地
中
央
銀
行
議
定
，
當
地
無
銀
錢
業
或
信
託
業
同
業
公
會
或
中
央
銀
行
者
，
參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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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近
地
方
所
定
標
準
辦
理
。 

第
三
十
一
條 

凡
向
銀
行
請
求
停
止
給
付
存
戶
之
存
款
匯
款
，
或
扣
留
擔
保
品
保
管
物
，
或

爲
其
他
類
似
之
行
爲
者
，
應
經
法
院
之
裁
判
。 

凡
向
銀
行
爲
前
項
之
請
求
者
，
得
向
銀
行
提
供
擔
保
，
請
其
暫
行
停
止
給
付
，
如
法
院

裁
判
不
准
停
止
給
付
時
，
請
求
人
及
銀
行
對
於
因
停
止
給
付
而
遭
受
損
害
之
人
，
應
負

賠
償
之
責
。 

第
三
十
二
條 

銀
行
不
得
對
本
行
負
責
人
或
職
員
爲
任
何
方
式
之
信
用
放
款
。 

第
三
十
三
條 

銀
行
對
其
負
責
人
所
爲
抵
押
或
質
之
放
款
，
或
對
於
與
其
負
責
人
有
利
害
關

係
之
公
司
合
夥
或
個
人
所
爲
之
放
款
，
其
利
率
與
條
件
不
得
優
於
其
他
貸
款
人
。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違
反
第
三
十
二
條
或
第
三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
下
罰
鍰
。 

第
三
十
五
條 

銀
行
不
得
於
規
定
利
息
外
，
以
津
貼
贈
與
或
其
他
給
予
方
法
吸
引
存
款
，
但

信
託
款
項
訂
有
契
約
分
給
紅
利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三
十
六
條 

銀
行
負
責
人
及
其
他
職
員
，
不
得
以
自
已
名
義
，
向
存
戶
貸
款
人
或
委
託
人

收
受
佣
金
酬
金
或
其
他
不
當
得
利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者
，
得
科
一
年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拘
役
或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金
。 

第
三
十
七
條 

銀
行
放
款
以
不
動
產
或
動
產
爲
抵
押
或
質
者
，
每
項
放
款
之
數
，
不
得
超
過

其
抵
押
物
或
質
物
時
價
百
分
之
七
十
。 

對
於
爲
抵
押
之
不
動
產
已
設
定
其
他
債
權
者
，
應
合
併
計
算
，
仍
不
得
超
過
其
時
價
百

分
之
七
十
。 

第
三
十
八
條 

銀
行
每
屆
營
業
年
度
終
了
，
應
將
營
業
報
吿
書
資
產
負
債
表
財
產
目
錄
損
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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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盈
餘
分
配
之
决
議
或
議
案
，
於
股
東
同
意
或
股
東
會
承
認
後
十
五
日
內
，
呈
報
中
央

主
管
官
署
查
核
。 

違
反
前
項
所
定
呈
報
期
限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其
呈
報
表
册
有

故
意
爲
不
實
之
記
載
者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年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拘
役
或
二
萬
元
以

下
罰
金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撤
銷
其
營
業
執
照
。 

第
三
十
九
條 

銀
行
分
派
毎
一
營
業
年
度
之
盈
餘
時
，
應
先
提
十
分
之
二
爲
公
積
金
，
但
公

積
金
已
達
其
資
本
總
額
時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除
前
項
公
積
金
外
，
銀
行
得
以
章
程
規
定
或
股
東
議
決
，
另
提
特
別
公
積
金
。 

第
四
十
條 

銀
行
因
不
能
支
付
其
到
期
之
債
務
，
經
中
央
銀
行
停
止
其
票
據
交
換
時
，
中
央

主
管
官
署
得
令
其
停
業
，
限
期
清
算
。 

第
四
十
一
條 

銀
行
解
散
清
算
時
，
應
將
其
營
業
執
照
撤
銷
。 

第
四
十
二
條 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對
於
銀
行
應
繳
存
之
保
證
準
備
金
比
率
，
就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
一
項
第
五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六
十
六
條
第
一
項
最
低
及
最
高
限
度
內
，
按
照
當
地
當
時

金
融
市
塲
情
形
，
商
同
中
央
銀
行
分
別
核
定
之
。 

第
四
十
三
條 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得
隨
時
派
員
，
或
令
地
方
主
管
官
署
派
員
，
檢
查
銀
行
業
務

及
帳
目
，
或
令
銀
行
於
限
期
內
造
具
資
產
負
債
表
財
產
目
錄
或
其
他
報
吿
呈
核
。 

前
項
帳
目
表
册
或
報
吿
，
有
故
意
爲
不
實
之
記
載
者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年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拘
役
或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金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撤
銷
其
營
業
執
照
。 

第
四
十
四
條 

銀
行
爲
保
障
存
款
人
利
益
，
應
聯
合
成
立
存
款
保
險
之
組
織
。 

第
四
十
五
條 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得
以
命
令
規
定
銀
行
營
業
時
間
及
休
假
日
。 

第
四
十
六
條 

銀
行
違
反
法
令
，
應
撤
銷
其
營
業
執
照
，
或
其
負
責
人
應
受
罰
金
以
上
之
處

分
時
，
主
管
官
署
應
移
送
法
院
裁
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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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章 

商
業
銀
行 

第
四
十
七
條 

凡
收
受
普
通
存
款
與
辦
理
一
般
放
款
匯
兌
及
票
據
承
兌
或
貼
現
者
，
爲
商
業

銀
行
。 

在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銀
行
，
經
營
前
項
業
務
之
一
部
或
全
部
而

不
稱
商
業
銀
行
者
，
視
同
商
業
銀
行
。 

第
四
十
八
條 

商
業
銀
行
所
收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照
左
列
比
率
，
繳
存
保
證
準
備
金
於
中
央
主

管
官
署
所
指
定
之
銀
行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十
至
十
五
。 

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五
至
十
。 

前
項
保
證
準
備
金
，
經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依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分
區
審
核
，
得
以
公
債
庫
券

或
國
家
銀
行
認
可
之
公
司
債
抵
充
。 

第
四
十
九
條 

商
業
銀
行
所
收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提
存
之
付
現
準
備
金
，
其
最
低
比
率
如
左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十
五
。 

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七
。 

第
五
十
條 

商
業
銀
行
得
經
營
左
列
業
務
。 

一
、
收
受
普
通
活
期
定
期
存
款
。 

二
、
辦
理
各
種
放
款
或
貼
現
。 

三
、
票
據
承
兌
。 

四
、
辦
理
國
內
匯
兌
。 

五
、
經
中
央
銀
行
特
許
辦
理
國
外
匯
兌
。 

六
、
代
理
收
付
款
項
。 

七
、
買
賣
公
債
庫
券
及
公
司
債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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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辦
理
與
其
業
務
有
關
之
倉
庫
或
保
管
業
務
。 

九
、
投
資
於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。 

十
、
代
募
公
債
公
司
債
及
公
司
股
份
。 

十
一
、
經
中
央
銀
行
特
許
收
受
外
國
貨
幣
或
買
賣
生
金
銀
。 

第
五
十
一
條 

商
業
銀
行
之
信
用
放
款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。 

第
五
十
二
條 

商
業
銀
行
得
爲
以
不
動
產
爲
抵
押
之
放
款
，
但
此
項
放
款
總
額
，
不
得
超
過
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五
。 

第
五
十
三
條 

商
業
銀
行
購
入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公
司
之
有
限
責
任
股
票
，
其
股
票
購

價
，
每
一
公
司
不
得
超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，
總
額
不
得
超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
之
二
十
。 

第
五
十
四
條 

商
業
銀
行
信
用
放
款
期
限
，
不
得
超
過
六
個
月
，
抵
押
或
質
之
放
款
期
限
，

不
得
超
過
一
年
。 

第
五
十
五
條 

商
業
銀
行
違
反
前
四
條
任
何
規
定 

 
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
鍰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四
章 

實
業
銀
行 

第
五
十
六
條 

凡
對
農
工
鑛
或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交
通
事
業
經
營
銀
行
業
務
者
，
爲
實
業
銀

行
。 

在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銀
行
，
其
業
務
合
於
前
項
規
定
而
不
稱
實

業
銀
行
者
，
視
同
實
業
銀
行
。 

第
五
十
七
條 

實
業
銀
行
所
收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照
左
列
比
率
，
繳
存
保
證
準
備
金
於
中
央
主

管
官
署
所
指
定
之
銀
行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八
至
十
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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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五
至
八
。 

前
項
保
證
準
備
金
，
經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依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分
區
審
核
，
得
以
公
債
庫
券

及
國
家
銀
行
所
認
可
之
農
工
鑛
業
或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交
通
事
業
之
股
票
或
公
司
債
抵

充
。 

第
五
十
八
條 

實
業
銀
行
所
收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提
存
付
現
準
備
金
，
其
最
低
比
率
如
左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十
二
。 

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六
。 

第
五
十
九
條 

實
業
銀
行
得
經
營
左
列
業
務
。 

一
、
收
受
普
通
活
期
定
期
存
款
。 

二
、
對
農
工
鑛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辦
理
各
種
放
款
票
據
承
兌
或
貼
現
及
匯

兌
。 

三
、
代
農
工
鑛
業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辦
理
收
付
款
項
。 

四
、
代
農
工
鑛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交
通
事
業
募
集
股
份
或
公
司
債
。 

五
、
買
賣
公
債
庫
券
公
司
債
及
其
他
債
券
。 

六
、
辦
理
與
其
業
務
有
關
之
倉
庫
或
保
管
業
務
。 

七
、
投
資
於
農
工
鑛
業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。 

八
、
辦
理
國
家
銀
行
指
定
代
理
之
業
務
。 

第
六
十
條 

實
業
銀
行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，
應
有
百
分
之
六
十
五
以
上
運
用
於
實
業
，
其
以
某

種
專
業
冠
其
名
稱
者
，
至
少
應
以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四
十
運
用
於
該
專
業
，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以
上
運
用
於
其
他
實
業
。 

第
六
十
一
條 

第
五
十
條
及
第
五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實
業
銀
行
準
用
之
。 

第
六
十
二
條 

實
業
銀
行
得
爲
以
不
動
產
爲
抵
押
之
放
款
，
但
此
項
放
款
總
額
，
不
得
超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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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三
十
。 

第
六
十
三
條 

實
業
銀
行
購
入
農
工
鑛
業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公
司
之
有
限
責

任
股
票
，
其
股
票
購
價
，
每
一
公
司
不
得
超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四
，
總
額
不
得
超
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四
十
。 

第
六
十
四
條 

實
業
銀
行
違
反
前
四
條
任
何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
鍰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五
章 

儲
蓄
銀
行 

第
六
十
五
條 

凡
以
複
利
方
法
收
受
以
儲
蓄
爲
目
的
之
定
額
存
款
者
，
爲
儲
蓄
銀
行
。 

在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銀
行
，
其
業
務
合
於
前
項
規
定
而
不
稱
儲

蓄
銀
行
者
，
視
同
儲
蓄
銀
行
。 

第
六
十
六
條 

儲
蓄
銀
行
所
收
儲
蓄
及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照
左
列
比
率
，
繳
存
保
證
準
備
金
於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所
指
定
之
銀
行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十
至
十
五
。 

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五
至
十
。 

前
項
保
證
準
備
金
，
得
以
公
債
庫
券
或
國
家
銀
行
所
認
可
之
有
價
證
券
抵
充
。 

第
六
十
七
條 

儲
蓄
銀
行
所
收
儲
蓄
及
普
通
存
款
，
應
提
存
付
現
準
備
金
，
其
最
低
比
率
如

左
。 

一
、
活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十
。 

二
、
定
期
存
款
百
分
之
五
。 

第
六
十
八
條 

儲
蓄
銀
行
得
經
營
左
列
業
務
。 

一
、
收
受
活
期
儲
蓄
存
款
及
通
知
儲
蓄
存
款
。 

二
、
收
受
整
存
整
付
、
零
存
整
付
、
整
存
零
付
及
分
期
付
息
之
定
期
儲
蓄
存
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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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收
受
普
通
活
期
定
期
存
款
。 

四
、
辦
理
各
種
放
款
。 

五
、
辦
理
國
內
匯
兌
。 

六
、
代
理
收
付
款
項
。 

七
、
買
賣
公
債
庫
券
及
公
司
債
。 

八
、
辦
理
以
有
價
證
券
爲
擔
保
之
放
款
。 

九
、
辦
理
與
其
業
務
有
關
之
倉
庫
或
保
管
業
務
。 

十
、
辦
理
生
產
公
用
交
通
事
業
及
有
確
實
收
益
之
不
動
產
抵
押
放
款
。 

十
一
、
購
入
他
銀
行
承
兌
之
票
據
。 

十
二
、
以
本
銀
行
定
期
存
款
爲
擔
保
之
放
款
。 

十
三
、
代
募
公
債
庫
券
及
公
司
債
。 

第
六
十
九
條 

前
條
儲
蓄
存
款
以
外
之
存
款
，
視
爲
普
通
存
款
，
依
第
四
十
六
條
及
第
四
十

七
條
規
定
所
存
之
準
備
金
辦
理
，
但
此
項
普
通
存
款
總
額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儲
蓄
存
款
之

總
額
二
分
之
一
。 

第
七
十
條 

銀
行
之
設
有
儲
蓄
部
者
，
該
部
對
於
本
行
其
他
部
份
款
項
之
往
來
，
視
同
他
銀

行
。 

銀
行
受
破
產
之
宣
吿
時
，
儲
蓄
部
儲
蓄
存
款
，
得
就
儲
蓄
部
之
資
產
優
先
受
償
。 

第
七
十
一
條 

儲
蓄
存
款
每
戶
之
最
高
限
額
如
左
。 

一
、
活
期
不
得
超
過
該
儲
蓄
銀
行
或
儲
蓄
部
額
定
股
本
總
額
百
分
之
三
。 

二
、
定
期
不
得
超
過
該
儲
蓄
銀
行
或
儲
蓄
部
額
定
股
本
總
額
百
分
之
六
。 

超
過
前
項
定
額
之
存
款
，
視
爲
普
通
存
款
，
銀
行
應
在
其
所
發
給
之
存
款
證
上
註
明
爲

普
通
存
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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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十
二
條 

儲
蓄
銀
行
之
信
用
放
款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。 

第
七
十
三
條 

儲
蓄
銀
行
所
有
不
動
產
抵
押
放
款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三

十
。 

第
七
十
四
條 
儲
蓄
銀
行
購
入
農
工
礦
業
及
其
他
生
產
公
用
或
交
通
事
業
公
司
之
有
限
責

任
股
票
，
其
股
票
購
價
，
每
一
公
司
不
得
超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，
總
額
不
得
超

過
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。 

第
七
十
五
條 

儲
蓄
銀
行
信
用
放
款
期
限
，
不
得
超
過
六
個
月
，
抵
押
或
質
之
放
款
期
限
，

不
得
超
過
二
年
。 

第
七
十
六
條 

儲
蓄
銀
行
之
負
責
人
，
不
得
爲
本
銀
行
向
外
借
款
之
保
證
人
。 

第
七
十
七
條 

儲
蓄
銀
行
違
反
前
五
條
任
何
規
定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
鍰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七
十
八
條 

儲
蓄
銀
行
之
資
產
不
足
清
償
其
儲
蓄
存
款
時
，
其
銀
行
負
責
人
應
負
連
帶
無

限
淸
償
責
任
。 

前
項
責
任
，
於
各
該
負
責
人
卸
職
登
記
之
日
起
滿
二
年
解
除
。 

第
七
十
九
條 

銀
行
兼
設
儲
蓄
部
者
，
其
負
責
人
及
兼
管
儲
蓄
業
務
之
經
理
人
，
均
視
爲
儲

蓄
部
之
負
責
人
，
應
負
前
條
規
定
之
責
任
。 

第
八
十
條 

儲
蓄
銀
行
之
資
產
負
債
表
及
財
產
目
錄
，
每
半
年
應
公
吿
一
次
，
並
將
公
報
呈

報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備
案
。 

前
項
公
吿
有
故
意
爲
不
實
之
記
載
者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一
年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拘
役

或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金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撤
銷
其
營
業
執
照
。 

第
八
十
一
條 

有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以
上
之
儲
戶
，
對
於
前
條
之
公
吿
及
其
業
務
有
疑
義

時
，
得
呈
請
主
管
官
署
派
員
會
同
儲
戶
所
舉
代
表
檢
查
之
。 



 14 

第
八
十
二
條 

本
章
規
定
，
於
銀
行
之
儲
蓄
部
份
準
用
之
。 

第
六
章 

信
託
公
司 

第
八
十
三
條 

凡
以
信
託
方
式
收
受
運
用
或
經
理
款
項
及
財
產
者
，
爲
信
託
公
司
。 

在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信
託
公
司
，
其
兼
營
商
業
或
儲
蓄
銀
行
業

務
者
，
其
兼
營
部
份
應
依
第
三
章
或
第
五
章
規
定
辦
理
。 

第
八
十
四
條 

第
四
十
八
條
及
第
四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信
託
公
司
準
用
之
。 

第
八
十
五
條 

信
託
公
司
得
經
營
左
列
業
務
。 

一
、
管
理
財
產
。 

二
、
執
行
遺
囑
。 

三
、
管
理
遺
產
。 

四
、
爲
未
成
年
人
或
禁
治
產
人
之
財
產
監
護
人
。 

五
、
受
法
院
命
令
管
理
扣
押
之
財
產
，
及
受
任
爲
破
產
管
理
人
。 

六
、
收
受
信
託
款
項
及
存
款
。 

七
、
辦
理
信
託
投
資
。 

八
、
代
理
發
行
或
承
募
公
債
庫
券
公
司
債
及
股
票
。 

九
、
承
受
抵
押
及
管
理
公
債
庫
券
公
司
債
及
股
票
。 

十
、
代
理
公
司
股
票
事
務
，
及
經
理
公
司
債
及
其
他
債
券
担
保
品
之
基
金
。 

十
一
、
代
理
不
動
產
孳
息
收
付
事
項
。 

十
二
、
代
理
保
險
。 

十
三
、
管
理
壽
險
債
權
及
養
老
金
撫
卹
金
等
分
期
收
付
。 

第
八
十
六
條 

信
託
公
司
執
行
信
託
業
務
，
涉
及
法
律
會
計
人
事
及
其
他
不
屬
於
財
務
之
事

項
，
應
委
託
登
記
合
格
執
行
業
務
之
律
師
會
計
師
或
其
他
專
門
技
師
爲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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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十
七
條 

第
七
十
二
條
至
七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信
託
公
司
準
用
之
，
但
其
信
託
契
約

另
有
訂
定
者
，
從
其
訂
定
。 

信
託
公
司
違
反
前
項
各
準
用
規
定
，
得
科
公
司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其
情
節
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八
十
八
條 

信
託
公
司
應
以
善
良
管
理
人
之
注
意
，
運
用
信
託
款
項
。 

第
八
十
九
條 

信
託
公
司
有
違
反
信
託
契
約
或
重
大
過
失
，
致
信
託
人
受
損
失
時
，
應
負
全

部
賠
償
責
任
。 

信
託
公
司
負
責
人
對
前
項
賠
償
不
足
時
，
對
其
不
足
額
負
連
帶
無
限
賠
償
責
任
。 

前
項
連
帶
無
限
責
任
，
於
各
該
負
責
人
卸
職
登
記
之
日
起
滿
二
年
解
除
。 

第
九
十
條 

信
託
公
司
除
有
契
約
特
定
者
外
，
得
爲
信
託
人
投
資
於
任
何
事
業
。 

信
託
公
司
或
其
負
責
人
自
身
有
利
害
關
係
之
事
業
，
或
信
託
公
司
所
出
售
之
事
業
或
財

產
上
，
不
得
代
爲
投
資
，
但
信
託
人
知
情
而
訂
明
於
信
託
契
約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公
司
各
負
責
人
應
連
帶
負
賠
償
責
任
，
並
得
科
公
司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九
十
一
條 

信
託
公
司
收
受
信
託
款
項
，
在
未
依
契
約
運
用
前
或
在
運
用
中
收
囘
之
時
，

準
用
第
八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。 

第
九
十
二
條 

本
章
規
定
，
於
銀
行
之
信
託
部
份
準
用
之
。 

第
七
章 

錢
荘 

第
九
十
三
條 

凡
按
照
各
地
錢
業
習
慣
，
經
營
商
業
銀
行
業
務
者
，
爲
錢
荘
。 

在
本
法
公
布
施
行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錢
荘
，
其
資
本
合
於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規

定
時
，
得
改
稱
爲
銀
行
。 

第
九
十
四
條 

錢
荘
關
於
準
備
金
及
抵
押
放
款
等
事
項
，
準
用
第
四
十
八
條
至
第
五
十
條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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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十
二
條
至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。 

第
九
十
五
條 

錢
荘
之
信
用
放
款
，
不
得
超
過
其
所
收
存
款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十
。 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，
得
科
錢
荘
各
負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九
十
六
條 

錢
荘
兼
營
商
業
銀
行
以
外
之
他
種
銀
行
業
務
，
應
先
經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之
核

准
，
依
照
關
於
各
該
銀
行
之
規
定
辦
理
。 

第
九
十
七
條 

錢
荘
改
組
爲
銀
行
時
，
應
按
其
業
務
及
公
司
種
類
，
依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規

定
，
爲
變
更
之
登
記
。 

第
九
十
八
條 

本
章
規
定
，
於
經
營
類
似
錢
荘
之
銀
號
票
號
及
其
他
名
稱
之
銀
錢
業
準
用

之
。 

第
八
章 

外
國
銀
行 

第
九
十
九
條 

外
國
銀
行
在
依
公
司
法
呈
請
認
許
前
，
應
依
本
法
規
定
，
向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
呈
請
特
許
，
非
經
特
許
，
不
得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設
立
分
行
。 

第
一
百
條 
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得
按
照
國
際
貿
易
及
生
產
事
業
之
需
要
，
指
定
外
國
銀
行
得
設

分
行
之
地
區
。 

第
一
百
零
一
條 

外
國
銀
行
呈
請
特
許
時
，
除
依
公
司
法
第
二
百
九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報
明
各

款
事
項
外
，
應
加
具
本
行
最
近
資
產
負
債
表
損
益
表
及
其
分
行
設
立
地
區
該
國
領
事
官

對
其
信
用
之
證
明
書
。 

第
一
百
零
二
條 
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設
立
分
行
，
經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特
許
後
，
得

在
其
分
行
所
在
地
經
營
第
五
十
條
或
第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各
種
業
務
。 

第
一
百
零
三
條 
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，
不
得
經
營
或
兼
營
儲
蓄
銀
行
或
信

託
公
司
業
務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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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百
零
四
條 
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收
付
款
項
，
以
中
華
民
國
國
幣
爲

限
，
非
經
中
央
銀
行
特
許
，
不
得
收
受
任
何
外
國
貨
幣
之
存
款
或
辦
理
外
匯
。 

第
一
百
零
五
條 
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所
收
定
期
存
款
總
額
，
應
依
第
五
十

條
及
第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，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運
用
。 

第
一
百
零
六
條 

違
反
前
三
條
任
何
規
定
，
得
科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各
負

責
人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，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得
勒
令
撤
換
其
負
責
人
。 

第
一
百
零
七
條 
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三
十
條
至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四
十
條
至
第
四

十
六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準
用
之
。 

第
一
百
零
八
條 

外
國
銀
行
購
置
與
其
業
務
有
關
之
不
動
產
，
準
用
公
司
法
第
二
百
九
十
八

條
之
規
定
。 

第
一
百
零
九
條 

第
四
十
八
條
及
第
四
十
九
條
或
第
五
十
七
條
及
第
五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
外
國
銀
行
在
中
華
民
國
境
內
之
分
行
準
用
之
。 

第
九
章 

銀
行
之
登
記
及
特
許 

第
一
百
十
條 

銀
行
之
營
業
登
記
、
外
國
銀
行
之
申
請
特
許
及
銀
行
之
其
他
登
記
，
其
程
序

準
用
公
司
法
公
司
設
立
登
記
外
國
公
司
認
許
外
國
分
公
司
登
記
及
其
他
登
記
之
規
定
。 

第
一
百
十
一
條 

銀
行
之
營
業
登
記
、
外
國
銀
行
之
申
請
特
許
及
其
分
行
之
營
業
登
記
及
銀

行
之
其
他
登
記
規
費
，
準
照
公
司
法
各
種
登
記
費
率
計
算
，
隨
文
繳
納
。 

第
一
百
十
二
條 

銀
行
營
業
登
記
及
外
國
銀
行
特
許
及
分
行
營
業
登
記
後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官

署
發
給
營
業
執
照
，
變
更
登
記
時
，
並
換
發
執
照
，
其
營
業
執
照
費
，
準
照
公
司
法
之

規
定
。 

第
一
百
十
三
條 

銀
行
對
外
文
件
，
應
標
明
其
營
業
執
照
之
號
數
。 

銀
行
分
行
對
外
文
件
，
除
標
明
其
本
行
營
業
執
照
號
數
外
，
並
應
標
明
該
分
行
營
業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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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號
數
。 

第
一
百
十
四
條 

銀
行
營
業
登
記
領
得
執
照
後
，
應
於
十
五
日
內
依
公
司
法
申
請
公
司
設
立

登
記
，
其
變
更
登
記
時
亦
同
。 

違
反
前
項
登
記
期
限
，
得
科
銀
行
各
負
責
人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鍰
。 

第
一
百
十
五
條 

銀
行
營
業
登
記
領
得
執
照
後
，
公
司
設
立
登
記
完
成
前
，
銀
行
股
東
視
同

合
夥
之
合
夥
人
。 

第
十
章 

附
則 

第
一
百
十
六
條 

本
法
規
定
不
適
用
於
國
家
銀
行
，
但
其
他
銀
行
除
法
律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適

用
本
法
之
規
定
。 

第
一
百
十
七
條 

在
本
法
公
布
前
已
經
核
准
營
業
登
記
之
銀
行
，
其
章
程
規
定
有
與
本
法
抵

觸
者
，
除
本
法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於
本
法
施
行
後
一
年
內
修
正
，
呈
請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
核
准
備
案
。 

第
一
百
十
八
條 

凡
經
營
銀
公
司
銀
號
票
號
及
其
他
類
似
之
銀
錢
業
者
，
應
於
本
法
施
行
後

一
年
內
，
按
其
業
務
性
質
，
依
本
法
修
正
組
織
，
申
請
中
央
主
管
官
署
爲
營
業
登
記
。 

第
一
百
十
九
條 

本
法
自
公
布
日
施
行
。 


